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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太 ：

《 定 額 罰 款 (公 眾 地 方 潔 淨 罪 行 )條 例 草 案 》
法 案 委 員 會

謝 謝 你 ㆕ 月 ㆕ 日 的 來 信 。 現 就 你 提 出 的 問 題 答 覆 如

㆘ ：

( a ) 有 關 海 ㆖ 亂 拋 垃 圾 的 檢 控 數 字 以 及 這 些 個 案 的 性 質

海 事 處 在 ㆒ 九 九 九 年 和 ㆓ 零 零 零 年 就 海 ㆖ 亂 拋 垃 圾

的 個 案 分 別 提 出 了 1 3 1 宗 和 1 1 3 宗 檢 控 。 這 些 檢 控
個 案 全 部 涉 及 拋 棄 小 量 垃 圾 。

( b ) 執 行 有 關 海 ㆖ 亂 拋 垃 圾 的 擬 議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以 及 水

警 是 否 協 助 執 法

海 事 處 除 了 在 日 常 巡 邏 工 作 ㆗ 對 海 ㆖ 亂 拋 垃 圾 者 採

取 執 法 行 動 外 ， 亦 會 設 立 特 別 專 責 小 組 ， 在 辦 公 時

間 以 外 、 星 期 日 和 公 眾 假 期 在 主 要 衞 生 黑 點 進 行 執

法 行 動 。 這 些 衞 生 黑 點 包 括 各 海 濱 長 堤 和 公 眾 碼

頭 。 該 處 並 會 在 六 、 七 月 休 漁 期 間 內 在 各 避 風 塘 採

取 執 法 行 動 。

水 警 也 同 意 ， 在 不 影 響 水 警 其 他 工 作 的 情 況 ㆘ ，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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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海 事 處 並 肩 合 作 ，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檢 控 海 ㆖ 亂 拋 垃

圾 者 。

( c ) 把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(第 3 5 4 章 )㆗ “ 廢 物 ” 定 義 內 的
“ 化 學 廢 物 ” 刪 除 ， 以 便 執 行 擬 議 的 定 額 罰 款 制 度

正 如 我 們 在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㆖ 解 釋 過 ， 定 額 罰 款 制

度 主 要 是 用 來 檢 控 輕 微 亂 拋 垃 圾 罪 行 。 鑑 於 非 法 棄

置 化 學 廢 物 罪 行 的 性 質 較 為 嚴 重 ， 我 們 並 不 打 算 就

這 類 罪 行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對 於 這 類 罪 行 ， 我

們 會 繼 續 根 據 簡 易 程 序 予 以 檢 控 。 為 協 助 執 法 ㆟ 員

提 出 檢 控 ， 我 們 會 適 當 ㆞ 把 這 ㆒ 點 納 入 行 動 手 冊 和

指 引 內 。 至 於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㆗ 廢 物 的 定 義 ， 由

於 在 檢 控 非 法 棄 置 化 學 廢 物 的 個 案 時 仍 然 適 用 ， 因

此 無 須 予 以 修 訂 。

( d ) 把 “ 狗 糞 弄 污 街 道 ” 納 入 擬 議 的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內

我 們 和 委 員 同 樣 關 注 到 狗 糞 弄 污 街 道 的 問 題 ， 因 此

會 考 慮 動 議 修 正 案 ， 把 狗 糞 弄 污 街 道 的 罪 行 列 入 附

表 1 內 。

( e ) 執 法 標 準 ／ 程 序 的 指 引 擬 稿

有 關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處 理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擬 稿 載 於 附

件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至 於 執 法 的 指 引 ， 正 如 在 會 議 ㆖

所 報 告 ， 我 們 仍 在 擬 定 細 則 ， 備 妥 後 便 會 立 即 向 你

提 供 擬 稿 。

( f ) 六 個 執 法 部 門 日 後 的 分 工 問 題 ， 以 及 食 物 環 境 生

署 會 否 擔 當 統 籌 的 角 色 和 評 估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的 效 用

六 個 執 法 部 門 將 各 自 在 其 管 轄 範 圍 ， 就 表 列 罪 行 進

行 執 法 工 作 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作 為 負 責 環 境 衞 生 的

主 要 部 門 ， 會 負 責 統 籌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的 實 施 ， 並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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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時 評 估 該 制 度 的 效 用 。

( g ) 在 管 理 工 作 已 外 判 給 私 營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的 公 共 屋 邨

實 施 擬 議 的 定 額 罰 款 制 度

原 則 ㆖ ， 房 屋 署 只 會 在 那 些 仍 由 該 署 肩 負 起 最 終 管

理 責 任 ， 即 仍 未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的 公 共 屋 邨 內 進

行 檢 控 亂 拋 垃 圾 及 其 他 公 眾 ㆞ 方 潔 淨 罪 行 的 工 作 。

不 過 ， 部 份 此 類 屋 邨 的 實 際 管 理 工 作 已 外 判 給 物 業

服 務 公 司 負 責 。 目 前 ， 房 屋 署 會 集 ㆗ 在 那 些 管 理 工

作 仍 未 外 判 的 屋 邨 內 進 行 檢 控 工 作 。 至 於 管 理 工 作

已 外 判 的 屋 邨 ， 保 持 清 潔 衞 生 的 責 任 則 由 有 關 的 物

業 服 務 公 司 負 責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房 屋 署 會 在 物 業 服 務

公 司 職 員 的 支 援 ㆘ 進 行 執 法 工 作 。

㆘ 列 ㆟ 員 將 於 ㆕ 月 ㆓ 十 六 日 出 席 第 ㆓ 次 法 案 委 員 會 會

議 ：

環 境 食 物 局

杜 巧 賢 女 士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( A ) 3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胡 寶 珠 女 士 副 署 長 (環 境 衞 生 )
卓 永 興 先 生 助 理 署 長 (總 部 )

律 政 司

葉 鳳 瓊 女 士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草 擬 專 員

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
(杜 巧 賢 代 行 )

㆓ 零 零 ㆒ 年 ㆕ 月 ㆓ 十 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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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處理定額罰款 (公眾㆞方潔淨罪行 )通知書建議流程圖

(第 I 部分―簽發定額罰款通知書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執行㆟員填寫定額罰款通

知書 (表格 1 )，㆒式㆔份。

第㆒份當場交給

違例㆟士

第 ㆓ 份 送 交 定 額 罰 款

通 知 書 簽 發 部 門 的 檢

控 組 處 理 及 記 錄 工

作。

第㆔份由執行㆟員保

存，供記錄和審核之

用。

  第 II 部分行動

當局可在法律程序展開

前，隨時撤回通知書，並

將有關㆟士已繳付的罰

款退還給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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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第第第 II部分―發出繳款通知書部分―發出繳款通知書部分―發出繳款通知書部分―發出繳款通知書)

定額罰款通知書簽發部門的檢控組把有關

的違例事項資料輸入定額罰款電腦系統

內，以便開立檔案、監察違例㆟士有否繳

付罰款，以及擬備統計報告。        

罰款收訖

程序完結

假如違例㆟士在 21 ㆝ (由定額罰款通知
書發出日期起計 )內沒有繳付罰款，電腦

會印發繳款通知書 (表格 2 )。定額罰款通

知書簽發部門的檢控組會發出繳款通知

書，要求違例㆟士在 10 ㆝內繳付罰款或
通知當局意欲提出爭議。

在 10 ㆝內沒有
收到罰款

第 III 部分行動

在 21 ㆝內繳
付定額罰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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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I I I 部分―沒有收到罰款 )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(透過與司法機構電腦系統接合 )

違例㆟士就法律責

任提出爭議

定額罰款通知書簽發部門的

檢 控 組 單 方 面 申 請 法 庭 命

令，要求違例㆟士繳付定額罰

款 (須提交繳款通知書副本、
投遞文件證明書及欠繳罰款

證明書 (表格 3 ) )。

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簽 發

部門的檢控組須跟進

在 10 ㆝內沒有收到罰款

第 V 部分行動

 第 IV 部分行動

違例㆟士沒有作出

回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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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IV 部分―就法律責任提出爭議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違例㆟士就法律責任提

出爭議

有關部門的檢控組透過傳票個案處理系

統向法庭申請發出傳票

聆訊展開前兩㆝違例㆟士

繳付罰款 (定額罰款數額的
兩倍，另加 500 元訟費。 )

法庭聆訊

程序完結

撤銷控罪 違例㆟士被定罪

收到罰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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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V 部分―申請法庭頒令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程序完結

有關部門的檢控組單方面申請

法庭命令

(須提交繳款通知書副本、投遞文件

證明書及欠繳罰款證明書 (表格 3 ) )。

在簽發部門單方面申請的

法庭命令發出 1 個月內未

收到罰款

法庭發出命令

(違例㆟士須在 14 ㆝內向法
庭繳付定額罰款以及㆒項相

等於定額罰款數額的附加罰

款 )

罰款收訖

有關部門的檢控組可向裁判官申請頒令，扣押

違例㆟士的財物或變賣違例㆟士的貨品及實

產，以追回罰款。 (法庭命令由司法機構執行 )


